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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西元) 

中 信 金 融 管 理 學 院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

姓名  系級  學號  

出生年月日
(西元年-月-日) 

 性別 男 女 婚姻 □未婚 □已婚 

國別/地區 

□台灣 身分證字號： 原住民籍 
□否 

□是           (族名) 

□港澳、大陸地區 
護照號碼： 居留證號： 

□外國        (國名) 

畢(肄業)學

校 
 科系  兵役 

□未役 

□退伍(役)      年退 

畢(肄)業年月 民國    年   月 □畢業    □肄業 
身心 

障礙 

□否 

□是                (障礙類

別) 

戶籍所在 
□□□ 

 

電

話 
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 

 

手

機 
 

出生地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(請填寫縣市/鄉鎮區，如台北市大安區) 

E-mail  

宗教信仰 天主教 基督教 佛教 一貫道 伊斯蘭教 道教 民間信仰 其他       

就業狀況 

□全職 

 

□兼職 

 

□未在職 

 

經

濟

來

源 

□ 本人有全職工作 

□ 家庭提供 

□ 打工或工讀所得 

□ 校內外獎助學金 

□ 助學貸款 

□ 其他，請文字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家 

庭 

狀 

況 

父親 

姓名 

存 

歿 

離 
出

生

年

次 

     

 

國

別

地

區 

 

教 

育 

程 

度 

 

職

業

類

別 

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

母親 

姓名 

存 

歿  

離                   

電話： 

手機： 

上方父母親資料若未填，請填下方監護人資料。 

監護人 

姓名 
 

關 

係 

□與未成年同居之祖父母 

□與未成年同居之兄姊 

□不與未成年同居之祖父母 

□其他人：                

職

業 
 

教

育

程

度 

 
監護人 

電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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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民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（正面） 

請影印清晰並貼牢（勿超出欄外） 

（一律繳交） 

國民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（背面） 

請影印清晰並貼牢（勿超出欄外） 

（一律繳交） 

本表將作為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研究跨域整合資料庫建置，所涉及公私立大專校院對於學生及其家

長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適用法令條文說明如下：  

一、 依教育基本法第 9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6 款規定：「中央政府之教育權限如下：一、教育制

度之規劃設計。……六、教育統計、評鑑與政策研究。」。又依本部組織法第 2 條第 1 款規定

「本部掌理下列事項：一、高等教育、技術職業教育政策之規劃，大專校院發展、師資、招生、

資源分配、品質提升、產學合作之輔導及行政監督。」據此，本部於執行高等教育、技術職業

教育政策之規劃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，並基於教育行政之特定目的（代號：109），依個人資料

保護法(以下簡稱個資法)第 15 條第 1 款規定，得請各校提供所屬學生相關個人資料。 

二、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 條第 2 項略以：個人資料之蒐集係公務機關執行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

履行法定義務所必要者，得免為向當事人事前告知。 

三、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15 條及第 19 條略以：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；非公務機關對

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，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，應有特定目的。 

四、 查法務部所列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特定目的及個人資料之類別」，包括「教育或訓練行政」(第

109 項)、「調查、統計與研究分析」(第 157 項)，以及「學生(員)(含畢、結業生)資料管理」

(第 158 項)等特定目的。本部或各校為進行全國性或學校性校務研究，所執行個人數據資料之

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旨在提供各校持續改善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之用，並提升我國整體高

等教育決策品質，兼有改善學生個人受教品質及增進公共利益之功能。各校配合本部規劃執行

學生個人數據資料上傳，係屬個人資料保護法允許範圍。 

 

 


